
园区政策

类别 政策类型 奖励方向 奖励标准

类总部企
业及跨境
投融资平

台

落户奖励 类总部企业、跨境投融资平台 实缴注册资本（货币出资）1000万元以上的，按实缴注册资本1%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分三年按40%、30%、30%比例兑现。

业务保障奖励

类总部企业
前3年，按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60%给予奖励。第4、5年，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给予奖励 ：低于800万元的，不予奖励；达到800万元以上的，按照
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40%给予奖励。

跨境投融资平台
前3年，按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70%给予奖励。第4、5年，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给予奖励 ：低于600万元的，不予奖励；达到600万元以上的，按照
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40%给予奖励。

金融服务

落户奖励

持牌法人金融机构
实缴注册资本10亿元以上，给予1500万元的落户奖励，分三年按40%、30%、30%比例兑现。 实缴注册资本5亿元（含）至10亿元，给予1000万元的落户奖励，分三年按40%、
30%、30%比例兑现。实缴注册资本1亿元（含）至5亿元，给予500万元的落户奖励，分三年按40%、30%、30%比例兑现。

持牌金融企业分支机构 给予10万元一次性落户奖励。

其他持牌机构
实缴注册资本在5亿元（含）以上的，给予200万元一次性落户奖励，分三年按40%、30%、30%比例兑现；1亿元（含）以上、5亿元以下的，给予100万元一次性落户奖励，分三
年按40%、30%、30%比例兑现。

地方监管金融机构
实缴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1亿元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5万元；实缴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以下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5万
元；增资扩股达到上一奖励级别的 ，补足奖励差额。地方各类交易场所，给予一次性150万元落户奖励。所设立机构发生实际业务的才能申请奖励 。

金融科技企业 实缴注册资本（货币出资）500万元以上的，按实缴注册资本5%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业务保障奖励

持牌法人金融机构、其他持牌机构
前3年，按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60%给予奖励 。第4、5年，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给予奖励 ：低于800万元的，不予奖励；达到800万元以上的，按
照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40%给予奖励。

持牌金融企业分支机构
前3年，按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40%给予奖励。第4、5年，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给予奖励 ：低于500万元的，不予奖励；达到500万元以上800万元
以下的，按照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30%给予奖励；达到800万元以上的，按照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40%给予奖励。

地方监管金融机构
对于非持牌机构，前3年，按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30%给予奖励。第4、5年，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给予奖励 ：低于500万元的，不予奖励；达到500
万元以上800万元以下的，按照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20%给予奖励；达到800万元以上的，按照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30%给予奖励。

金融科技企业
前3年，按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80%给予奖励。第4、5年，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给予奖励 ：低于300万元的，不予奖励；达到300万元以上500万元
以下的，按照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30%给予奖励；达到500万元以上的，按照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40%给予奖励。



类别 政策类型 奖励方向 奖励标准

金融服务 业务创新奖励

开展QFLP、QDLP奖励
对新获批外商投资股权投资试点 （QFLP）和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 （QDLP）的基金管理企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并在园区设立基金的，按其实际募集资
金规模的0.5%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

在境外市场发债奖励 园区企业在境外市场成功发行债券的 ，给予融资规模0.5%、最高100万元的奖励。

实际运用FT账户开展本外币资金池业务奖励
对跨国公司以园区成员企业作为主办企业 ，并在三亚市内银行开设主办账户 ，开展本外币跨境资金池业务的 ，按其上年度实际展业规模的 0.1%给予奖励，每年奖励不超过30万
元。

跨境金融资产转让奖励 开展跨境金融资产转让的园区企业 ，给予交易资产规模的0.1‰的奖励。单个企业单笔奖励不超过10万元、每年奖励不超过50万元。

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奖励 金融创新奖设一等奖1名，奖金50万元；二等奖2名，奖金各20万元；三等奖3名，奖金各10万元；金融创新推进奖1名，奖金50万元。中央商务区管理局负责奖励评定 。

场景建设奖励
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建设奖设一等奖 1名，奖金50万元；二等奖2名，奖金各20万元；三等奖3名，奖金各10万元；金融科技创新推进奖1名，奖金50万元。中央商务区管理局负责
奖励评定。

基础构架搭建奖励
金融科技企业通过购买智能计算平台算力 、云服务、基础构架技术服务等方式快速展业的 ,自购买服务之日起,给予服务费用50%奖励,单个企业(机构)每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奖励期不超三年。

股权融资奖励 金融科技企业首次获得股权融资的 ，按照实际获得融资额的5%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

并购重组奖励 金融科技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控股其他企业 ，交易额在5000万元(含)到1亿元(含)的,奖励25万元;交易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奖励50万元。

上市企业 上市奖励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进行股权转让交易 按融资金额的1%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

进入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创新层 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

对在沪深交易所（含创业板、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

对完成企业股份制改造，报海南证监局办理辅导备案手续的 ，奖励50万元；对经中国证监会受理申请材料的 ，奖励150万元；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在沪深交易所成功发
行的，奖励300万元，总计500万元。

国内A股上市的企业迁入园区的 成功迁入园区后给予一次性奖励 500万元。

企业在境外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给予一次性奖励300万元。



类别 政策类型 奖励方向 奖励标准

现代商贸

落户奖励

跨境电商类企业

对国内外知名、市场占有率高的跨境电商平台 （第三方权威机构公布交易额行业排名前 20）经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审定后给予 200万元落户奖励，分三年按照40%、30%、30%
的比例兑现。
对第三方服务商（服务企业50家以上）、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代理商品品类5000个以上且品牌商授权10个以上）经三亚中央商务区审定后给予落户奖励 50万元，分三年按照
40%、30%、30%的比例兑现。

高端零售综合体

对开业三个月内总商户入驻率达到 90%以上且高端零售品牌入驻率达到 70%以上的高端零售综合体以电子优惠券 120万元的形式给予落户奖励用于带动开业初期消费 。
对开业三个月内总商户入驻率达到 80%以上且高端零售品牌入驻率达到 60%以上的高端零售综合体以电子优惠券 80万元的形式给予落户奖励用于带动开业初期消费 。
对开业三个月内总商户入驻率达到 70%以上且高端零售品牌入驻率达到 50%以上的高端零售综合体以电子优惠券 40万元的形式给予落户奖励用于带动开业初期消费 。

业务保障奖励

对跨境电商类企业奖励

跨境电商平台基础贡献奖励：对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达 300万元以上的企业，前三年按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60%给予奖励。
第4、5年，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给予奖励 ：达到500万元以上800万元以下的，按照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30%给予奖励；达到800万元以上，按照企
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40%给予奖励。
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及第三方服务商基础贡献奖励：对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达 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前三年按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60%给予奖励。
第4、5年，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给予奖励 ：达到300万元以上800万元以下的，按照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30%给予奖励；达到800万元以上，按照企
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40%给予奖励。

对高端零售品牌企业奖励
基础贡献奖励：对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达 300万元以上，前三年按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60%给予奖励。
第4、5年，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给予奖励 ：达到500万元以上800万元以下的，按照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30%给予奖励；达到800万元以上的，按照
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40%给予奖励。

对免税企业奖励 对在园区内运营且自然年度销售额在海南省内排名前三的离岛免税店分别以电子优惠券 100万元,80万元，60万元的形式给予奖励用于拉动未来消费 ；

业务创新奖励 对线下消费市场开拓的奖励
对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达 300万元以上的跨境电商企业，且在园区建设营业面积超过 1000平米的O2O线下体验店、展示厅，按其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10%给予奖励。
每家企业限申请一次，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专业服务

落户奖励 高端专业服务类企业奖励 对于影响带动力强、经济社会贡献突出的专业服务类龙头企业落户园区开展实质性运营 ，经评审认定，最高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

业务保障奖励

重点专业服务类企业奖励
国内外知名专业服务企业落户园区并支撑金融 、商贸等产业发展的，前3年，按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40%给予奖励。第4、5年，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
分给予奖励：低于300万元的，不予奖励；达到300万元以上800万元以下的，按照企业上一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20%给予奖励；达到800万元以上的，按照企业上一年度园
区税收留存部分的30%给予奖励。

普通专业服务类企业奖励
普通专业服务类企业积极开拓市场 ，根据展业情况就高给予以下奖励 ：1.企业年度向园区相关企业、组织和行政机构提供专业服务超过 10家，按企业当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
15%给予奖励；2.企业年度向我市相关企业、组织和行政机构提供专业服务超过 30家，按企业当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 30%给予奖励；3.企业年度向我省相关企业、组织和行政
机构提供专业服务超过60家，按企业当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 50%给予奖励。

业务创新奖励 品牌建设奖励
对鉴证、评估、经纪、管理咨询等园区鼓励的专业服务类企业申报年度内首次获得各行业权威荣誉认定的 ，经园区评定，按照国际认定30万元，国内认定15万元的标准给予奖
励。

文化休闲

落户奖励 文化休闲类企业落户奖励
入选本年度或上一年度“全国文化企业30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榜单 、中国设计红星奖等知名奖项的文化休闲类企业 ，经评管理局审认定，符合园区产业规划，具
有良好经济带动效应的，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于影响带动力强、经济社会贡献突出的龙头企业 ，经评审认定，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

业务保障奖励 经营贡献奖励 对于首次缴纳的园区税收留存部分达到 100万元（含）以上的企业，给予其缴纳的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50%作为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为100万元。

业务创新奖励

创意设计产业发展奖励
支持时尚设计、建筑设计、广告设计、平面与多媒体设计等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建设集聚名品优品 、名家大家的创意设计中心。经管理局评审认定，按企业当年度园区税收留存
部分的30%作为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为50万元。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奖励
对获得国内外重要奖项，且在主流播出平台上（含网络播出平台）进行传播，并取得良好社会、经济效益的文艺作品，包括出版物、舞台剧、影视剧本、广播剧、动漫、游戏
、摄影、设计作品等。经管理局评审认定，按企业当年度园区税收留存部分的 30%作为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为50万元。

会议会展举办奖励 对注册在园区的企业，举办冠名为三亚中央商务区或以管理局为协办单位的国际性 、全国性会议或活动，具有良好影响效应的，按照一事一议的评定方法，给予举办奖励。



服务保障 政策类型 政策内容 奖励标准

人才奖励

个人所得税奖励

个人缴纳所得税5-10万人民币（每年） 给予上一年度个人园区税收留存部分 （个人所得税）的70%奖励，奖励年限不超过三年。

个人缴纳所得税10-20万人民币（每年） 给予上一年度个人园区税收留存部分 （个人所得税）的80%奖励，奖励年限不超过三年。

个人缴纳所得税20万人民币以上（每年） 给予上一年度个人园区税收留存部分 （个人所得税）的85%奖励，奖励年限不超过三年。

非总部经济企业重点人员服务
保障（每家机构不超5人）

子女入学 依法依规帮助入驻园区企业在职的重点人员子女 （每人限两个名额）申请幼儿园及小学的公立学位 。

医疗服务 为入驻园区企业在职的重点人员 ，提供三级甲等以上医院就医服务 ，医疗保健服务，开设就医绿色通道。

保险服务 重点人员保险，园区统一采购商业健康团体保险 ，给予每人每年3000元的保费奖励。

体检服务 重点人员享受年度健康体检服务 ，每人每年给予2000元的奖励。

办公用房 办公用房补贴

租用办公用房补贴
1.每年园区税收留存部分达400万元以上的企业：按办公用房租赁合同金额给予租金补贴 （若实际租赁价格高于房屋租金市场指导价的 ，则按市场指导价计算租房补贴 ），补
贴期限为3年，补贴金额为年度租金的30%，每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60万元。
2. 金融科技类企业给予租金补贴 ，补贴金额为年度租金的50%，每年补贴金额不超过30万元，补贴期限为3年。 

购置办公用房补贴
1.每年园区税收留存部分达800万元以上的企业：按照购房合同金额的5%给予补贴（若实际购买价格高于市场指导价的 ，则按市场指导价计算购房补贴 ），在其取得房屋产权
证后分五年支付，每年支付20%，累计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2. 金融科技类企业按照购房合同金额的 5%给予补贴，每年支付20%，分五年支付，累计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

园区总部经济人才补充政策
政策类型 奖励方向 奖励标准

总部经济
人才补充

奖励

总部经济企业重点人员服务保
障（每家机构不超5人）

子女入学 依法依规帮助入驻园区企业在职的重点人员子女 （每人限两个名额）申请幼儿园及小学的公立学位 。

医疗服务 为入驻园区企业在职的重点人员 ，提供三级甲等以上医院就医服务 ，医疗保健服务，开设就医绿色通道。

保险服务 重点人员保险，园区统一采购商业健康团体保险 ，给予每人每年10000元的保费奖励。

体检服务 重点人员享受年度健康体检服务 ，每人每年给予5000元的奖励。

个人所得税奖励

个人缴纳所得税5-10万人民币（每年） 给予上一年度个人园区税收留存部分 （个人所得税）的70%奖励，奖励年限不超过三年。

个人缴纳所得税10-20万人民币（每年） 给予上一年度个人园区税收留存部分 （个人所得税）的80%奖励，奖励年限不超过三年。

个人缴纳所得税20万人民币以上（每年） 给予上一年度个人园区税收留存部分 （个人所得税）的85%奖励，奖励年限不超过三年。


